
壹
\
緒
論

長
期
照
護
是
照
護
功
能
障
礙
而
無
法
獨
立
生

活
老
人
的
必
要
措
施
，
依

E
S

也V
E

口
。
(
戶
已
∞
斗
)

的
定
義
，
長
期
照
護
是
由
健
康
照
護
、
個
人
照
護

與
社
會
生
活
照
護
等
三
類
照
護
組
合
而
成
，
對
失

去
或
永
逸
無
法
執
行
某
些
身
體
功
能
的
民
眾
提
供
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。
一
般
人
認
為
只
要
是
能
夠
幫
助

喪
失
日
常
功
能
的
人
過
得
更
獨
立
、
更
舒
適
和
更

尊
嚴
的
所
有
相
關
服
務
，
皆
是
長
期
照
護
的
服
務
。

因
此
長
期
照
護
不
但
真
有
連
續
性
的
照
顧
觀
念
，

更
是
跨
醫
療
和
社
會
服
務
領
域
的
照
顧
(
吳
淑
瓊
，

一
九
九
四
;
謝
美
娥
，
一
九
九
三
)
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在
性
質
上
，
異
於
一
般
慢
性

疾
病
或
因
病
成
為
永
久
殘
障
的
照
護
工
作
。
長
期

照
護
老
人
，
部
分
是
由
於
年
老
罹
病
率
增
加
，
生

病
預
後
較
差
，
而
需
要
長
期
照
護
以
維
持
生
存
;

另
外
是
因
為
發
展
到
老
年
期
，
特
別
是
高
老
期
，

生
理
自
然
衰
弱
無
法
照
顧
自
己
所
致
。
因
此
老
人

長
期
照
護
，
在
於
維
持
老
人
身
體
與
心
靈
的
健
康

以
及
社
會
生
活
的
功
能

.• 

對
於
老
人
所
罹
患
的
疾

病
與
日
益
衰
退
的
生
理
機
能
，
只
是
延
緩
其
惡
化

程
度
。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工
作
，
乃
須
針
對
老
人

的
健
康
狀
況
與
需
要
，
由
醫
療
與
福
利
機
構
，
共

同
提
供
特
有
的
治
療
與
照
護
;
必
須
結
合
社
會
整

體
資
源
，
及
早
建
立
有
效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網
絡
。

陳
宇
嘉
、
鐘
文
君
(
一
九
九
八
)
所
作
「
老

人
福
利
提
供
與
需
求
評
估
」
研
究
，
發
現
老
人
的

居
住
地
點
大
多
是
與
配
偶
、
子
女
或
其
他
家
人
共

居
，
老
人
的
居
住
意
願
傾
向
和
配
偶
、
子
女
或
家

人
同
住
。
可
見
家
庭
為
人
在
年
老
體
衰
、
無
自
顧

能
力
時
，
意
願
最
強
、
期
望
最
高
的
理
想
住
處
。

期三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研
究
中
問
及
「
當
無
法
照
顧
自
己
時
，
希
望
由
誰

來
照
顧
?
」
'
結
果
有
八
三

﹒

八
%
的
老
人
希
望

居
住
家
中
，
由
家
人
照
顧
;
有
四
﹒
五
%
認
為
住

在
家
裡
、
請
專
人
照
護
.• 
住
在
家
參
加
日
間
托
老

者
一
﹒

一
%
。
因
此
可
知
，
與
家
人
間
住
並
由
家

人
照
護
是
目
前
老
人
最
大
的
希
望
，
政
府
及
民
間

福
利
機
構
，
如
何
加
強
家
庭
支
持
體
系
，
以
發
揮

家
庭
功
能
，
成
為
規
劃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制
度
峙
，

應
優
先
考
量
的
重
點
。

自

一
九
八
0
年
以
來
，
亞
洲
國
家
認
清
人
口

由
l

成
長
率
的
降
低
和
老
年
人
口
的
增
加
是
奢
侈
的
負
華

擔
，
老
人
問
題
一
旦
成
為
公
共
政
策
議
題
，
無
論
叭

政
府
或
家
庭
均
將
被
期
待
負
擔
起
照
顧
老
年
人
的
八

責
任
。
家
庭
結
構
與
型
態
改
變
，
產
生
老
人
能
否
吋

如
昔
日
般
地
被
尊
敬
和
受
照
顧
之
疑
慮
，
尤
其
現
年

代
化
社
會
變
遷
如
都
市
化
、
人
口
遷
徙
、
女
性
勞
九

n
刀

Fhd nhu 
n
r臼



動
參
與
率
提
昇
等
因
素
，
導
致
家
庭
照
顧
老
年
功

能
減
退
及
人
力
缺
乏
問
題
。
鑒
於
西
方
福
利
國
家

的
沉
重
財
務
負
擔
及
福
利
服
務
供
給
多
元
化
和
社

區
化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此
等
國
家
的
決
策
者
對
政
府

在
老
人
照
顧
的
介
入
角
色
或
程
度
，
產
生
猶
豫
不

決
、
裹
足
不
前
的
現
象
(
施
教
裕
，
一
九
九
四
)

快
速
增
加
的
老
人
，
顯
著
影
響
醫
療
與
長
期

照
護
服
務
的
需
求
，
根
據
巴
老
化
國
家
的
經
驗
，

老
人
較
一
般
年
齡
層
使
用
更
多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需

要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的
支
持
。
撮
美
國
一
九
八
五
年

統
計
，
老
年
佔
總
人
口
三
一
%
，
但
消
耗
全
國
二

九
%
醫
療
經
費

Z
H
S
除
F
E
S
S

、
志
也
ω
)
，

其
中
約
兩
成
用
於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。
又
因
老
年
人

口
中
慢
性
病
與
慢
性
功
能
障
礙
問
題
盛
行
，
長
期

慢
性
療
養
與
生
活
照
護
需
求
快
速
增
加
;
所
需
的

服
務
型
態
與
照
護
人
力
有
別
於
急
性
醫
療
與
老
人

安
養
需
求
，
並
非
原
有
的
醫
療
服
務
或
社
政
安
養

體
系
所
能
滿
足
;
急
性
照
護
的
醫
療
體
系
面
臨
嶄

新
的
挑
戰
，
社
政
安
養
體
系
也
無
法
滿
足
快
速
增

長
的
慢
性
療
養
需
求
。
因
此
在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中
，

家
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愈
為
重
要
，
家
庭
成
為
老
人
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的
第
一
線
。

家
庭
中
非
正
式
照
護
者
是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最

主
要
的
供
應
者
，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與
吳
淑
瓊

等
的
社
區
調
查
，
九
成
功
能
障
礙
老
人
由
其
家
人

與
親
友
等
非
正
式
照
護
者
在
家
自
行
照
護
。
對
於

照
顧
者
的
身
心
而
言
，
長
期
照
護
失
能
老
人
，
是

一
種
漫
長
又
充
滿
無
奈
的
歷
程
，
必
須
經
常
予
以

調
適
和
充
分
休
息
。
目
前
台
灣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
主
要
模
式
是
以
家
庭
照
護
為
主
，
在
老
人
長
期
照

護
需
求
日
漸
殷
切
的
此
刻
，
關
注
家
庭
照
顧
者
的

需
要
與
困
境
，
予
以
適
當
的
支
持
以
勝
任
居
家
照

護
工
作
;
依
據
老
人
健
康
程
度
，
結
合
資
源
妥
善

應
用
;
規
劃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，
以
充
分
發
揮
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功
能
，
並
針
對
現
有
體
制
提
出

建
議
，
為
本
文
主
要
探
討
目
的
。

貳
、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之
服
務

需
求

謝
高
橋
三
九
九
四
)
以
質
性
研
究
方
法
分

析
探
尋
老
人
需
求
，
顯
示
老
人
需
求
可
歸
納
為
五

個
面
向
，
包
括
健
康
醫
療
、
經
濟
安
全
、
教
育
與

休
閒
、
居
住
安
養
、
心
理
及
社
會
適
應
。
健
康
醫

療
與
經
濟
安
全
是
被
認
為
最
重
要
與
次
重
要
者
。

其
他
針
對
老
人
需
求
所
作
之
調
查
研
究
，
亦
顯
示

老
人
醫
療
照
護
與
居
住
安
養
需
求
的
迫
切
性
(
陳

土
、

4
仟

宇
嘉
，
一
九
九
六
，
徐
霞
，
一
九
八
六
，
詹
火
生
，
叮
叮

一
九
八
六
)
。
展

謝
美
娥
三
九
九
二
)
針
對
居
住
在
家
中
的
沖

zj 

台
北
市
老
人
所
進
行
的
「
台
北
市
老
人
居
家
褔
利
第

需
求
與
照
顧
網
絡
之
研
究
」
顯
示
，
越
是
複
雜
的
机

事
項
，
老
人
需
協
助
的
比
例
越
高
。
由
此
可
知
老
三

人
雖
然
居
住
在
家
裡
，
仍
需
要
他
人
的
協
助
才
能
期

維
持
其
日
常
功
能
。
吳
味
鄉
三
九
九
一
-
二
)
探
討

居
家
老
人
和
家
屬
互
動
的
內
涵
發
現
，
在
老
人
照

顧
方
面
短
期
病
痛
的
照
顧
，
配
偶
是
主
要
的
提
供

者
主
二
﹒
四
%
)
，
其
次
為
子
女
(
包
括
女
婿
一

和
媳
婦
)
(
二
九
﹒
四
%
)
，
在
長
期
病
痛
的
照
徜

顧
上
，
子
女
為
主
要
的
提
供
者
(
三
九
﹒
一
%
)
，
一

其
次
為
配
偶
(
三
五
﹒
八
%
)
。
進
一
步
的
分
析

中
，
除
了
「
有
無
配
偶
」
變
項
之
外
，
「
居
住
安

排
」
是
決
定
老
人
是
否
接
受
親
友
鄰
居
，
所
提
供

病
痛
照
顧
、
日
常
生
活
照
料
和
交
通
接
送
等
照
顧

互
動
關
係
的
顯
著
因
素
。
可
見
未
與
子
女
同
住
之
中

老
人
若
無
配
偶
可
以
提
供
照
顧
，
則
必
須
由
其
他
眛

親
友
鄰
居
，
替
代
或
補
償
原
來
家
屬
所
扮
演
的
照
國

、

顧
角
色
和
功
能
。
/

十

許
多
相
關
老
人
生
活
研
究
，
均
發
現
老
人
有
七

家
庭
關
係
的
需
求
﹒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老
人
生
活
調
併

日
川



查
三
九
九
二
)
，
發
現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失
能
老

人
，
居
住
在
家
且
由
家
人
照
顧
者
有
八
七
﹒
五
九

% 
.• 

認
為
理
想
居
住
方
式
是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佔
七

三
﹒
O
七
%
;
五
十
至
六
十
四
歲
人
口
表
示
，
將

來
養
老
時
希
望
的
居
住
方
式
是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佔

七
0
.
八
三
%

.• 

二
十
五
歲
至
四
十
九
歲
人
口
中
，

父
母
健
在
且
與
其
兄
弟
姊
妹
同
住
者
有
八
六
﹒
七

%
，
只
有
一
二
﹒
七
一
%
的
父
由
是
獨
居
。
吳
聖

良
三
九
九

0
)
發
現
失
能
老
人
生
活
起
居
的
主

要
照
護
者
絕
大
多
數
是
家
人
，
包
括
配
偶
、
兒
子
、

媳
婦
、
女
兒
、
孫
子
女
等
，
其
中
以
女
性
指
妻
子

與
媳
婦
為
最
重
要
。
林
松
齡
(
一
九
九
三
)
調
查

發
現
，
老
人
支
持
來
源
主
要
侷
限
於
家
庭
成
員
的

配
偶
、
兒
子
、
媳
婦
;
配
偶
提
供
疾
病
的
服
侍
、

閒
聊
慰
藉
、
及
日
常
家
事
的
支
持
;
兒
子
主
要
提

供
經
濟
與
生
活
功
能
性
責
任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我
們

文
化
中
的
家
庭
關
係
或
倫
理
特
質
並
未
因
社
會
及

經
濟
變
遷
而
消
失
，
仍
舊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扮
演
重

要
角
色
。長

期
照
護
是
以
連
續
性
概
念
作
為
服
務
設
計

的
基
礎
，
因
為
生
理
老
化
是
一
個
緩
慢
而
持
續
的

過
程
，
不
易
截
然
區
分
殘
障
與
非
殘
障
，
且
有
引

發
持
續
性
照
護
和
醫
療
的
需
要
。
不
論
造
就
缺
乏

自
顧
能
力
而
無
法
執
行
正
常
角
色
的
生
理
機
能
，

為
自
然
退
化
或
是
人
為
因
素
所
造
成
的
慢
性
、
非

急
性
疾
病
，
協
助
其
獨
立
生
活
所
需
的
各
項
服
務

必
定
是
一
個
「
永
無
止
息
的
工
作
與
照
護
(

口
口S
E

品
宅
。
門
r
g
Q
n
ω

門
。
)
」
。
因
此
提
供
失

能
老
人
一
段
時
間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的
健
康
或
相
關

的
支
持
性
服
務
，
發
揮
個
體
獨
立
之
極
大
化
即
是

照
護
唯
一
目
的
。
照
護
不
只
是
為
身
體
的
康
復
，

亦
是
一
種
促
進
個
人
功
能
獨
立
極
大
化
之
醫
療
和

相
關
支
持
性
的
服
務

.• 

其
內
容
同
時
包
含
生
活
照

顧
和
專
業
性
醫
療
照
護
兩
項
，
由
於
這
兩
種
照
護

專
業
屬
性
的
差
異
，
有
賴
各
服
務
的
協
調
、
移
轉
、

乃
至
於
配
合
其
個
別
需
要
而
改
變
的
服
務
形
態
。

換
言
之
，
當
個
案
需
求
發
生
變
化
的
時
候
，
照
護

服
務
可
隨
之
配
合
提
供
其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才
算
是

周
全
的
照
護
制
度
。

「
持
續
性
的
照
護
」
被
公
認
為
是
促
進
功
能

獨
立
極
大
化
的
理
想
服
務
模
式
(
問
〈
印
的Z
Z

尸

H

S
G
)
，
因
為
此
模
式
係
以
病
人
為
導
向
之
協
調

性
照
護
體
制
，
採
用
組
合
的
服
務
體
制
運
作
設
計
，

優
於
零
碎
片
段
的
服
務
組
合
方
式
;
能
夠
有
效
率

的
解
決
問
題
，
滿
足
失
能
老
人
複
雜
且
持
續
不
斷

的
照
護
需
要
。
這
種
協
助
個
案
獲
得
持
續
性
的
適

主
、

z
q

當
服
務
照
護
，
還
可
依
照
老
人
情
況
調
和
資
源
，
師

避
免
重
複
服
務
或
不
適
當
的
使
用
。
然
而
三
段
展

長
時
間
」
的
照
護
，
再
加
上
照
護
服
務
的
持
續
、
時

耳
，

包
容
特
性
，
已
經
不
僅
是
個
別
照
護
者
能
力
負
擔
第

的
考
量
，
而
是
需
要
體
制
的
建
構
或
整
合
，
絕
非
村

家
庭
此
非
正
式
資
源
所
能
獨
自
承
擔
的
長
期
照
護
三

服
務
(
王
香
蘋
'
一
九
九
八
)
。
期

當
前
台
灣
由
於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經
濟
安
全
的

保
障
不
足
，
健
康
保
險
的
設
計
又
以
醫
療
技
術
服

務
為
給
付
的
範
圈
，
使
得
長
期
照
護
的
財
源
嚴
重

缺
乏
，
其
福
利
服
務
也
就
極
度
的
邊
綠
化
。
目
前
一

不
論
是
「
機
構
療
養
」
或
「
居
家
看
護
服
務
」
的
別

提
供
，
均
限
於
「
孤
苦
無
依
」
的
老
人
。
對
於
大
一

部
分
老
年
婦
女
而
言
，
因
有
子
女
且
達
到
貧
窮
線

者
極
為
有
限
，
加
上
「
孤
苦
無
依
」
、
「
子
女
不

孝
」
的
社
會
標
籤
力
量
甚
鉅
，
使
得
這
兩
項
褔
利

服
務
呈
現
極
度
過
綠
化
的
現
象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
九
五
)
。
由
於
政
府
對
於
長
期
照
護
的
福
利
服
務
中

十
分
有
限
，
無
法
滿
足
有
子
女
老
人
的
長
期
照
護
阱

服
務
需
求
，
因
此
坊
間
私
營
的
「
安
養
中
心
」
及
「
國

居
家
看
護
介
紹
所
」
因
應
而
生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政
机

府
缺
乏
財
務
的
提
供
，
對
於
其
品
質
的
規
範
也
無
七

從
著
力
。
因
此
坊
間
私
營
的
服
務
市
場
雖
已
林
立
，
叫
卅

日
月



但
缺
乏
監
督
，
資
訊
更
是
不
足
，
價
格
差
異
大
(

每
月
可
高
達
七
萬
元
看
護
費
)
，
而
且
服
務
品
質

良
妻
不
齊
(
郭
淑
貞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病
家
除
求

助
不
易
之
外
，
即
使
取
得
服
務
，
長
期
以
來
負
擔

沉
重
所
費
不
賞
，
並
且
提
心
吊
膽
服
務
品
質
，
對

病
人
更
是
充
滿
歉
疚
與
自
賞
。

如
果
從
台
灣
失
能
老
人
的
角
度
切
入
，
採
機

構
式
療
養
照
護
的
比
例
極
低
，
絕
大
部
分
仍
在
其

原
居
住
的
社
區
內
，
由
家
人
來
照
顧
。
但
是
對
於

家
庭
中
的
照
護
者
而
言
，
他
們
目
前
的
照
護
困
境

為
何
?
能
取
得
那
些
社
區
支
持
?
這
些
支
持
能
解

決
什
麼
問
題
?
他
們
最
需
要
的
是
那
些
支
持
?
何

者
是
實
惠
有
濟
的
、
那
些
反
而
是
「
愈
幫
愈
忙

」
?
這
些
問
題
便
是
探
討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癥
結
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五
)

奎
、
家
庭
在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
家
庭
可
被
視
為
「
自
足
的
單
位
」
，
它
藉
由

成
員
間
的
相
互
連
結
及
重
要
資
源
的
分
配
而
結
合

在
一
起
。
「
家
庭
」
常
是
正
規
性
(
的

g
g
g
3

)
社
會
福
利
或
健
康
照
護
服
務
規
劃
或
供
應
的
基

本
單
位
，
它
本
身
也
常
被
視
作
主
要
的
、
自
然
的

照
護
供
應
來
源
之
一
。
它
在
整
體
照
護
體
制
中
，

具
有
舉
足
輕
重
的
地
位
。
在
面
對
人
口
老
化
、
疾

病
慢
性
化
的
既
定
趨
勢
下
，
「
家
庭
照
護
」
(

2
E
Z
E

可
0
)
成
為
國
內
社
工
界
與
護
理
界
高

度
關
懷
的
一
種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方
式
。

照
護

(
2
門
已
是
對
有
特
別
需
要
者
提
供
幫

助
、
支
持
及
保
護
，
使
其
身
心
方
面
能
維
持
或
恢

復
較
佳
的
功
能
，
而
有
良
好
的
社
會
適
應
。
在
整

個
照
護
體
制
上
，
可
分
為
正
式
照
護
部
門

(
2門
E
H

的
o
n
g

門
)
及
非
正
式
照
護
部
門
口
丘
。
旦
旦

ω
ω
立
。
可
)
;

機
構
式
照
護
(
古2
2
5
5
E
H
S

門
。
)
可
視
為
正

式
照
護
部
門
的
代
表
，
但
在
六
十
年
代
引
起
高
度

爭
議
，
它
的
「
隔
離
化
」
、
「
機
構
化
」
的
全
控

特
質
，
使
得
被
收
容
者
因
長
期
隔
絕
的
結
果
，
而

無
法
回
復
及
適
應
正
常
生
活
，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財

政
危
機
及
對
於
服
務
對
象
的
權
益
倡
導
的
民
權
觀

念
下
，
促
使
了
非
正
式
照
護
部
門
的
發
展
。

關
於
非
正
式
照
護
部
門
，

5
戶

B
O
Z
(
5∞0
)

提
出
非
正
式
部
門
供
應
之
五
種
照
護
類
別

.. 

個
人

性
需
求
照
顧

3
0
2
0口
印
戶
口
印
門
叩
)
、
家
庭
處
理

(
巳OB
O的
戶
口
)
、
輔
助
性
照
顧
(
古
巴

H
E
3
2

門
ω
)、

社
會
支
持
(
的o
n
H旦
的
右
。
O
Z
)
、
監
護
性
服
務

(
的
己
門
〈

O
H
H
H
S口
。
)
.• 

前
二
項
即
是
由
家
人
在
家
中

士
、

4司

所
供
應
的
家
庭
照
護
，
後
三
項
則
屬
於
社
區
照
顧
巨

的
範
闡
(
」O
Y口
的O
尸
日

ω
∞
斗
)
。
家
庭
向
來
是
「
健
辰

康
保
健
」
、
「
疾
病
照
顧
」
自
然
的
、
主
要
的
來
恃

ZJ 

源
，
也
是
照
護
體
系
中
照
顧
供
應
的
基
本
單
位
。
第

除
了
照
護
功
能
外
，
家
庭
也
常
是
家
中
患
病
或
被
机

照
顧
者
，
在
尋
求
外
在
支
持
與
資
源
時
，
重
要
的
三

協
叮
者
(
凸
o
l
o
Z
E
ω
汁
。
門
)
或
牽
線
者
(
由
門

O
E
門
)
期

(
閏
月g
g
b
E
E
P
E

∞
ω
)。
在
社
區
照
顧
的

發
展
未
臻
成
熟
的
情
況
下
，
整
個
照
護
制
度
似
乎

陷
入
了
一
種
困
境
，
如
白
口

n
F
卸
的
門
。
〈
g
(
H
ω∞0
)

所
言
，
社
區
照
顧
幾
近
於
家
庭
照
顧
，
而
家
庭
照
一

顧
等
於
是
以
女
性
角
色
為
主
所
承
擔
的
照
護
方
式
，
倒

閉
山
川
口
0
日
自
己
口H
什
呵
口
印
門
。H
H
U印
B
H
H呵
n
m山
門
。
H

們
心
門
。
­

Z
S
B
S
(
引
自
陳
武
宗
，
一
九
九
五

.. 

六
一
二
)
。

吳
淑
瓊
三
九
九
五
)
針
對
一
九

O
位
失
能

老
人
所
做
的
調
查
研
究
顯
示
，
其
中
有
三
八
一
位

老
人
是
由
家
庭
提
供
照
護
服
務
;
胡
幼
慧
(
一
九

九
四
)
發
現
七
八
%
的
失
能
老
人
是
由
家
庭
成
員
中

負
責
照
顧
，
一
一
者
皆
指
出
在
台
灣
地
區
，
家
庭
中
峙

的
照
護
者
及
其
他
的
照
護
服
務
提
供
者
，
仍
以
女
國

性
為
主
。
美
國
住
在
社
區
中
的
老
人
，
有
四
分
之
机

三
是
由
家
庭
提
供
照
顧
(
謝
美
娥
，
一
九
九
三
一
)
，
七

兩
地
的
研
究
皆
有
相
同
的
發
現
。
在
這
些
非
正
式
叫

n
凡



支
持
系
統
中
提
供
老
人
照
護
服
務
的
女
性
包
括
:

受
照
顧
者
的
妻
子
、
成
年
的
女
兒
、
媳
婦
等
(

2
n
E
m
于
巴

ω
寸
，
張
月
霞
，
一
九
九
二
)
;
至

於
家
庭
以
外
的
其
他
非
正
式
支
持
系
統
資
源
，
如

親
戚
、
間
友
、
鄰
居
等
，
則
以
偶
爾
探
視
老
人
提

供
偏
方
為
主
，
由
此
可
見
家
庭
在
非
正
式
支
持
系

統
中
佔
有
非
常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
家
庭
在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中
扮
演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
當
老
人
需
要
協
助
時
多
數
先
向
家
庭
求
助
，
對
於

居
住
在
家
庭
或
杜
區
中
安
養
的
老
人
而
言
，
家
庭
、

朋
友
以
及
鄰
居
是
日
常
生
活
照
顧
的
主
要
提
供
者

(
吳
淑
瓊
，
一
九
九
五
;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九
四
;

謝
美
娥
，
一
九
九
一
二
.• 

身
心
c
r
u
-
ω
2
)
;其優

先
順
序
依
次
為
直
系
血
親
的
家
人
、
關
係
較
遠
的

親
人
、
朋
友
、
鄰
居
，
以
及
社
區
中
的
志
工
等
。

家
庭
式
的
長
期
照
護
，
受
到
家
庭
結
構
和
家
人
關

係
因
素
影
響
甚
鉅

.• 

在
台
灣
由
於
父
系
父
居
的
結

構
和
性
別
角
色
的
分
工
關
係
'
以
及
女
性
壽
命
較

長
的
因
素
影
響
，
使
得
老
年
男
性
病
弱
失
能
時
，

是
由
媳
婦
和
兒
子
來
提
供
照
護
(
胡
幼
慧
，
一
九

九
一
)
。
因
此
長
期
照
護
出
現
老
年
婦
女
照
護
老

伴
的
問
題
以
及
老
年
婦
女
本
身
失
能
後
的
照
護
問

題
。

台
灣
社
會
家
庭
型
態
的
核
心
化
，
是
極
為
穩

定
明
顯
的
變
遷
趨
向
。
雖
然
家
庭
原
具
有
多
重
的

功
能
，
但
在
面
對
急
遁
的
社
會
經
濟
變
遷
，
家
庭

功
能
逐
漸
式
微
。
根
據
國
內
相
關
研
究
顯
示
，
台

灣
地
區
老
殘
依
賴
人
口
群
的
照
顧
責
任
，
仍
是
以

家
庭
為
主
，
而
其
所
承
擔
的
壓
力
相
較
於
歐
美
國

家
，
可
謂
相
當
的
沉
重
(
李
淑
容
，

一
九
九
五
)

再
加
上
國
內
人
口
急
連
老
化
，
老
弱
殘
病
人
口
快

速
增
加
;
社
會
變
遷
導
致
家
庭
照
顧
功
能
式
微
、

社
區
相
關
支
持
系
統
缺
乏
等
囡
素
的
影
響
，
將
使

潛
存
的
家
庭
問
題
如
家
庭
功
能
解
組
、
被
照
顧
者

受
疏
忽
/
虐
待
，
及
照
顧
者
身
心
健
康
受
損
，
日

趨
嚴
重
(
吳
美
月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尤
其
當
老
人

因
為
失
能
而
無
法
自
行
照
料
生
活
起
居
時
，
不
但

造
成
其
個
人
生
活
諸
多
不
便
之
處
，
更
為
其
配
偶
、

子
女
與
家
族
成
員
，
帶
來
揮
之
不
去
的
夢
塵
，
許

多
家
庭
因
此
而
面
臨
極
為
困
頓
的
局
面
。
若
處
理

不
慎
發
生
無
可
挽
回
的
意
外
事
故
時
，
每
每
譜
成

這
個
時
代
許
多
的
家
庭
悲
劇
。

以
機
構
化
或
家
庭
式
進
行
長
期
照
護
的
兩
難

與
弊
端
，
已
明
顯
地
反
映
在
國
內
外
的
研
究
結
果

中
。
在
國
內
將
會
面
臨
到
文
化
象
徵
體
系
中
「
被

家
人
遺
棄
」
及
「
子
女
不
孝
」
等
文
化
意
涵
，
因

士
、

4司

境
將
會
更
大
。
因
此
開
發
並
動
員
社
區
內
非
正
式
五

支
持
體
系
以
彌
補
家
人
照
護
的
不
足
之
外
，
發
展
反

專
業
、
非
專
業
的
聯
合
照
顧
，
是
各
國
當
前
規
劃
悴

TT 

的
新
取
向
。
胡
幼
慧
三
九
九
四
)
所
作
「
社
區
第

性
長
期
照
護
之
支
持
體
系
研
究
」
，
結
果
發
現
机

ω
需
要
照
護
的
病
患
中
，
七
八
%
由
家
人
照
護

.• 

三

八
﹒
四
%
請
護
士
照
護
;
一
三
-
t
%
送
安
養
院
。
期

請
看
護
工
及
安
養
院
病
患
的
失
能
比
例
較
家
人
看

護
者
為
高
;
但
由
家
人
看
護
者
中
，
仍
有
七
成
是

長
期
臥
床
或
行
動
十
分
不
便
者
。

ω
家
人
照
顧
者

大
部
分
是
女
性
，
照
顧
項
目
繁
多
、
困
難
重
重
，
一

僅
飲
食
一
項
就
因
病
情
所
需
製
作
困
難
，
亦
引
起
別

病
患
的
不
合
作
與
反
抗
，
照
顧
者
更
面
臨
各
種
心
一

理
、
社
會
壓
力
。

ω
主
要
照
顧
者
極
少
受
到
專
業

性
的
訓
練
，
居
家
及
再
求
醫
服
務
。
醫
|
病
|
照

顧
者
的
溝
通
和
支
持
亦
受
到
抱
怨
。
傳
統
民
間
療

法
扮
演
不
可
忽
視
的
角
色
。

ω
非
正
式
的
看
護
支

持
主
要
來
自
同
住
和
非
同
住
的
家
人
，
仍
以
「
輔
中

助
」
為
主
，
極
少
能
「
替
手
」
，
至
於
親
戚
、
友
胏

人
、
鄰
居
等
，
則
是
以
「
探
望
」
、
「
提
供
偏
方
國

」
為
多
，
對
貼
身
照
護
無
插
手
之
地
，
此
為
社
會

h
h

規
範
所
限
，
是
「
社
區
」
支
持
發
展
中
最
大
的
障
毛

礙
。
叫
付
費
式
看
護
工
為
真
正
能
減
輕
照
護
者
職
叫

n
刀



賣
的
主
力
，
但
受
市
場
地
下
化
、
付
費
宙
間
，
品
質

不
定
及
家
人
角
色
地
位
因
素
影
響
，
使
超
過
四
成

的
病
家
只
考
慮
過
僱
人
卻
無
法
實
際
採
用
此
資
源
。

從
以
上
發
現
可
確
定
「
家
人

/
親
友
/
社
區
」
的

照
顧
性
支
持
有
限
，
主
要
照
顧
者
的
負
荷
分
擔
之

有
效
方
向
，
仍
應
以
正
式
體
系
的
服
務
和
付
費
看

護
體
系
的
規
劃
為
重
心
。

面
臨
失
能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問
題
的
家
庭
，
若

是
孝
順
的
子
女
想
要
親
自
照
料
父
母
，
則
需
辭
去

原
來
的
工
作
或
者
由
未
就
業
者
承
擔
經
年
累
月
辛

勞
的
照
顧
之
責
，
卻
苦
無
有
效
的
社
區
資
源
網
絡
，

伸
出
援
手
以
提
供
長
期
支
持
或
者
喘
息
服
務
之
需

要
;
若
是
想
要
將
失
能
老
人
送
到
安
養
機
構
長
期

照
護
的
家
庭
，
則
面
對
尋
求
適
當
療
養
機
構
可
資

安
頓
的
資
源
匿
乏
，
或
者
面
對
龐
大
巨
額
的
安
養

費
用
，
卻
苦
無
豐
厚
的
經
濟
能
力
作
後
盾
的
窘
境
。

因
為
這
些
因
素
糾
結
在
一
起
，
業
已
形
成
這
個
時

代
獨
特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問
題
，
事
關
社
會
大
眾

切
身
之
痛
，
不
可
不
加
以
注
意
，
及
早
共
謀
有
效

解
決
之
對
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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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定
失
能
老
人
居
住
在
社
區
或
機
構
，
家
庭

照
顧
者
扮
演
舉
足
輕
重
的
角
色
。
因
為
家
庭
提
供

的
照
顧
，
雖
不
具
高
度
專
業
特
殊
性
，
但
是
家
庭

卻
可
以
滿
足
老
人
的
社
會
需
求

.• 

家
屬
敏
於
理
解

老
人
的
困
境
，
具
備
突
發
事
件
的
掌
控
能
力
，
探

索
可
利
用
的
訊
息
和
資
源
;
除
可
提
供
老
人
適
當

的
協
助
，
確
保
老
人
需
要
的
滿
足
。
就
制
度
結
構

中
資
源
利
用
而
言
，
官
僚
體
制
的
運
作
無
法
針
對

特
殊
狀
況
，
提
供
專
業
資
訊
解
決
問
題
;
但
是
家

屬
可
扮
演
適
當
的
輔
助
角
色
，
家
庭
是
介
於
老
人

與
制
度
結
構
之
間
的
重
要
媒
介
。

但
是
當
家
庭
擔
負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責
任
，

而
資
源
又
十
分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，
不
得
不
轉
而
尋

求
其
他
的
援
助
，
以
彌
補
家
庭
功
能
的
不
足
。
建

構
一
個
可
以
輔
助
或
取
代
家
庭
職
責
，
又
不
會
限

制
老
人
對
照
護
服
務
的
需
求
;
以
老
人
個
別
需
要

的
變
化
，
順
利
取
得
服
務
的
轉
移
和
接
續
。
同
時

為
兼
顧
極
大
化
專
業
人
力
與
資
源
利
用
機
構
之
間

的
工
作
協
調
，
因
此
整
合
多
重
專
業
與
照
護
供
給

者
之
財
務
、
臨
床
和
服
務
，
利
用
資
訊
達
成
真
有

連
貫
性
的
制
度
非
常
重
要
。
特
別
是
財
務
整
合
，

藉
由
長
期
照
護
與
急
性
醫
療
財
務
的
適
當
運
用
，

才
能
去
除
影
響
醫
療
與
照
護
「
持
續
性
」
的
障
礙
，

真
正
落
實
照
護
適
當
性
之
目
標
。

事
實
上
，
透
過
服
務
實
體
的
架
構
、
照
護
的

iL 、

4
4

協
調
、
資
訊
與
財
務
的
整
合
，
是
建
構
連
續
性
長
師

期
照
護
的
重
要
機
制
。
目
前
從
各
國
老
人
長
期
照
展

護
制
度
的
改
革
，
發
現
整
合
並
非
拋
棄
既
存
的
體
悴

平
4

制
，
而
是
以
現
況
的
處
境
，
搭
配
政
策
完
成
革
新
。
第

令
天
國
內
老
年
人
口
比
例
日
益
增
加
'
的
確
需
要
机

綜
合
規
劃
整
體
社
會
資
源
，
以
有
限
的
福
利
條
件
，
三

發
揮
最
大
的
效
能
，
提
升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之
服
務
期

績
效
。
依
據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需
求
，
規
劃
現
有
福

利
整
體
資
源
，
使
供
給
面
與
需
求
面
有
效
結
合
，

建
立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服
務
網
絡
，
發
揮
最
大
功

效
。
茲
以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中
，
從
制
度
建
構

與
家
庭
之
間
所
能
夠
加
強
發
揮
的
功
能
闡
釋
如
下

.. 

nHV 
門i9

心

、
整
合
供
給
與
資
源
，

規
劃
即
爪
務
網
絡

當
前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問
題
，
非
常
急
迫
重
要
，

問
題
解
決
刻
不
容
緩
。
但
是
目
前
各
醫
療
層
級
與

福
利
機
構
的
作
法
，
「
頭
痛
醫
頭
、
腳
痛
醫
腳
中

」
各
行
其
是
，
無
法
提
供
整
合
有
效
的
服
務
，
徒
華

然
耗
費
寶
貴
資
源
，
卻
未
能
提
出
有
效
對
策
以
解
叭

決
問
題
。運

用
服
務
網
絡
整
體
概
念
，
以
有
效
規
劃
資
廿

源
，
為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問
題
把
脈

.• 

以
社
會
調
查
、
年

需
求
評
估
方
法
，
將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實
際
需
求
，

1



依
其
所
需
之
醫
療
與
照
護
項
目
與
內
容
，
加
以
分

門
別
類
，
提
供
規
劃
資
源
之
依
據
。
進
而
將
現
有

提
供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之
公
、
私
立
機
構
，
依

其
服
務
性
質
、
功
能
詳
加
調
查
，
整
理
出
褔
利
服

務
供
給
面
資
料
。
將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需
求
與
能

夠
提
供
的
服
務
現
況
，
由
醫
護
與
社
工
專
業
人
員

共
同
思
考
討
論
，
尋
求
建
立
需
求
面
和
供
給
面
有

效
配
置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，
提
出
老
人

長
期
照
護
問
題
的
有
效
策
略
，
為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
提
供
長
遠
解
決
之
道
。

一
一
、
協
調
資
源
，
丈
方
設
揮
玄
統
功
鼠

在
醫
療
與
福
利
體
系
配
合
方
面
，
由
各
單
位

社
工
人
員
擔
任
資
源
的
轉
介
和
管
理
者
，
使
需
要

長
期
照
護
的
老
人
及
其
家
屬
，
知
道
如
何
妥
善
運

用
各
種
福
利
服
務
資
源
，
而
不
致
浪
費
。
社
工
員

以
個
案
管
理
方
法
，
依
照
案
主
需
要
提
出
有
效
處

置
計
畫
，
整
合
運
用
資
源
以
發
揮
最
大
效
果

.. 

使

需
要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者
，
得
到
完
善
有
效
的
整
體

性
服
務
。

社
區
照
護
的
社
工
人
員
，
須
負
責
建
立
社
區

照
護
資
源
轉
介
網
絡
，
醫
療
機
構
的
社
工
員
以
及

各
類
療
養
、
收
容
安
置
機
構
的
社
工
員
，
須
與
社

區
照
護
的
社
工
員
密
切
的
聯
繫
配
合
，
能
夠
對
於

長
期
照
護
者
的
各
項
需
要
，
提
供
整
體
的
規
劃
與

最
大
的
服
務
。

三
、
整
合
專
業
人
力
與
資
源
，
提
供
多

元
化
實
務
工
作

住
在
家
中
的
老
人
針
對
其
個
人
與
家
屬
的
需

要
，
設
計
各
種
性
質
服
務
，
提
供
多
元
化
的
長
期

照
護
服
務
方
式
，
滿
足
不
同
的
需
要
。
以
居
家
療

養
老
人
為
例
;
由
社
區
社
工
員
提
供
定
期
訪
視
，

暸
解
老
人
身
心
健
康
與
疾
病
適
應
狀
況
，
並
協
助

其
家
屬
照
護
老
人
工
作
與
調
適
，
提
供
情
緒
的
支

持
與
疏
導
;
若
有
醫
療
上
的
問
題
，
轉
介
相
關
醫

師
提
供
醫
療
諮
詢
、
護
理
人
員
訪
視
等
，
提
供
必

要
的
專
業
醫
療
與
照
護
;
其
他
如
喘
息
服
務
、
家

務
整
理
、
問
安
服
務
、
提
供
午
餐
、
日
問
托
老
等

項
目
則
可
以
轉
介
社
區
照
護
相
關
機
構
與
志
工
，

但
須
追
蹤
其
服
務
內
涵
，
以
評
估
並
保
障
其
服
務

品
質
。需

要
機
構
療
養
的
老
人
，
為
其
辦
理
申
請
、

轉
介
與
機
構
安
置
等
事
宜
，
並
請
醫
療
人
員
為
其

進
行
健
康
評
估
，
以
作
為
尋
找
適
當
醫
療
水
準
療

養
機
構
之
依
據
;
對
家
庭
評
估
其
經
濟
能
力
，
如

有
需
要
時
，
協
助
申
請
必
要
的
社
會
資
源
與
經
濟

補
助
。
對
於
機
構
療
養
的
失
能
老
人
，
入
院
時
須

L
占

、

f
A
1

由
社
工
員
與
醫
療
團
隊
成
員
分
別
作
接
案
與
安
置

J
t

工
作.• 

社
工
員
須
與
老
人
及
其
家
屬
會
談
，
了
解
展

其
人
格
特
質
、
社
會
關
係
與
可
利
用
的
社
會
資
源
悴

午
，

等
，
建
立
個
案
記
錄
;
參
考
醫
師
與
護
理
人
員
的
第

檢
查
診
斷
，
進
行
社
會
心
理
診
斷
評
估
、
擬
訂
處
似

遇
計
畫
，
作
為
未
來
個
案
工
作
之
指
導
原
則
。
三

巳
入
院
之
老
人
，
則
定
期
訪
視
，
暸
解
其
身
期

心
狀
況
並
協
助
其
適
應
環
境
，
提
供
老
人
情
緒
的

支
持
與
疏
導
;
若
家
屬
有
醫
療
上
的
問
題
，
可
轉

介
相
關
醫
師
提
供
醫
療
諮
詢
、
護
理
人
員
訪
視
等

.. 

有
關
病
人
家
屬
探
訪
和
人
際
關
係
等
情
緒
性
支
持
一

工
作
，
可
由
機
構
的
志
工
協
助
聯
繫
，
社
工
員
以

m

督
導
者
的
角
色
提
供
志
工
專
業
的
諮
詢
協
助
。
對
一

於
重
大
疾
病
老
人
，
轉
介
醫
療
專
業
人
員
進
行
必

要
的
治
療
，
對
於
面
對
死
亡
威
脅
時
，
個
人
心
理

適
應
過
程
，
順
利
完
成
生
命
最
後
的
歷
程
，
以
臨

終
關
懷
的
最
高
人
道
精
神
，
協
助
老
人
及
家
屬
全

體
的
照
護
，
並
能
在
最
後
的
人
生
階
段
，
全
家
得
中

到
最
妥
善
的
處
理
，
使
得
家
中
每
一
份
子
了
無
遺
阱

憾
。
國從
持
續
性
照
護
的
角
度
來
看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机

問
題
，
若
是
能
夠
結
合
社
會
整
體
資
源
，
從
供
給
七

面
與
需
求
面
加
以
整
合
，
並
予
以
有
效
配
置
，
由
叫

間
力



家
庭
和
社
會
全
體
共
同
承
擔
老
人
健
康
與
疾
病
的

照
顧
，
由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負
責
個
案
管
理
與
資
源

轉
介
的
工
作
，
結
合
相
關
專
業
人
員
和
社
會
大
眾

的
力
量
;
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方
法
為
經
、
以
人
本

主
義
的
服
務
精
神
為
緯
、
以
老
人
為
規
劃
長
期
照

護
服
務
網
絡
的
中
心
，
則
將
能
發
揮
現
有
資
源
的

最
高
效
能
，
提
昇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的
服
務
品
質
。

政
府
目
前
致
力
於
各
相
關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，

設
置
合
格
的
社
工
師
，
以
提
高
社
會
工
作
的
服
務

品
質
。
老
人
長
期
照
護
工
作
，
際
此
社
工
專
業
發

展
的
關
鍵
時
刻
，
在
「
天
時
、
地
利
、
人
和
」
充

分
條
件
之
下
，
具
備
豐
富
的
經
費
、
人
力
資
源
等

良
好
發
展
條
件
。
社
工
專
業
實
應
結
合
實
務
界
、

學
術
界
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資
源
，
研
究
與
規
劃
老

人
長
期
照
護
服
務
網
絡

.• 

於
最
短
時
間
內
提
出
居

家
療
養
、
機
構
安
養
的
需
求
，
規
劃
與
組
織
社
區

資
源
網
絡
;
擬
訂
短
程
、
中
程
、
長
程
計
章
，
並

配
合
工
作
評
估
與
目
標
達
成
情
形
，
作
為
修
正
計

畫
之
參
考
。

「
他
山
之
石
可
以
攻
錯
」
'
借
鏡
與
我
國
國

情
相
接
近
的
日
本
，
其
多
年
從
事
的
老
人
長
期
照

護
制
度
與
規
劃
'
足
資
參
考
;
雖
然
我
國
老
人
長

期
照
護
工
作
，
如
今
才
開
始
起
步
為
時
稍
晚
，
但

是
總
比
永
遠
不
做
得
好
。
尚
折
吾
等
社
工
人
員
引

以
為
共
同
努
力
之
目
標
，
戮
力
以
赴
，
念
茲
在
茲
，

雖
無
法
一
蹦
即
成
，
卻
不
失
為
亡
羊
補
牢
之
效
。

當
政
府
的
衛
生
福
利
政
策
對
家
庭
照
顧
責
任
未
改

變
，
社
區
內
所
能
提
供
的
衛
生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十

分
缺
乏
的
條
件
之
下
，
欲
使
家
庭
繼
續
維
持
穩
定

的
照
顧
意
願
與
能
力
，
是
不
確
實
與
不
負
責
任
的

做
法
。
基
於
感
情
與
道
德
心
態
，
家
庭
固
然
需
要

善
盡
照
顧
之
賣
，
政
府
是
否
也
需
要
提
出
長
期
照

護
之
對
策
，
妥
善
提
供
照
顧
家
庭
的
支
持
性
政
策
。

在
面
臨
人
口
老
化
、
疾
病
慢
性
化
及
家
庭
結

構
轉
型
的
情
形
下
，
家
庭
是
不
是
仍
具
有
能
力
可

扮
演
這
份
吃
力
的
照
顧
角
色
，
實
在
令
人
感
到
憂

心
仲
仲
。
要
由
「
單
向
」
、
「
補
救
性
」
的
照
顧

功
能
朝
向
「
雙
向
」
、
「
共
同
責
任
」

(
3
ω門
旦

門
切
的
。
。
口
已
芷
戶
3
)
的
照
顧
關
係
，
便
需
靠
完
善

的
照
顧
網
絡
來
串
連
，
社
區
照
顧
可
並
同
社
區
工

作
方
法
和
整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以
擴
充
家
庭
照
顧
方

式
與
層
面
，
期
能
減
輕
家
庭
照
顧
者
的
負
擔
。
此

刻
朝
野
大
聲
疾
呼
倡
導
社
區
照
顧
的
政
策
優
先
為

目
標
，
應
建
立
在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的
政
策
基
礎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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